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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上海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管理规定》 

的解读材料 

 

根据《上海市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》的有关规

定，对我局制定的《上海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管理规定》（以

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解读如下： 

一、起草背景及依据 

浅层地热能是一种清洁、可再生能源，通过地源热泵技术

为建筑物、现代农业设施等供暖和制冷，可有效替代或减少常规

能源的使用量，其开发利用对调整我国能源结构、节能减排、改

善环境具有重要意义。本市浅层地热能分布广泛，资源禀赋优越

区面积占全市陆域面积的 99%。至 2020 年底，全市浅层地热能

建筑应用规模超 1750 万平方米，在本市自然博物馆、天文馆、

联通大厦等重要公共建筑均已成功应用，建筑应用浅层地热能供

暖制冷相比传统能源节能率约为 30%。自 2009 年开始，我局积

极组织开展浅层地热能资源调查评价、动态监测、技术创新、信

息服务、管理政策和技术标准体系研究等基础性工作，夯实了浅

层地热能合理开发利用规模化发展的基础。现行的地方标准《地

源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程》和《浅层地热能监测技术标准》完善

了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技术标准体系。《上海市建筑节能和绿色

建筑示范项目专项扶持暂行办法》等扶持政策，为浅层地热能可

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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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

尽管本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起步早，规模明显，发展基

础扎实，但目前处于自发状态，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：一是推

广应用发展速度不快，政府引导和规范有待加强；二是与国土空

间规划衔接不够充分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下设施的建设；三是

管理机制不健全，行业行为不够规范，导致应用工程达不到技术

规范要求；四是地质环境监测手段不够，存在不能及时发现地质

环境问题的风险。故需加强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政府引导和监督

管理工作。 

本《规定》是在不设定行政许可、不增加相对人负担的前

提下，以鼓励引导和约束规范相结合、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相结

合为原则，为政府引导和监督管理浅层地热能科学合理可持续利

用提供重要依据。 

三、文件的主要内容 

《规定》共二十一条，对《规定》的制定目的、适用范围、

管理职责以及拟建立的调查评价制度、空间管控制度、规划引导

制度、科学利用制度、监测监督制度、信用约束制度等六项制度

作了规定，重点体现政府引导与服务，确保可持续利用及与空间

管控相协调。 

（一）关于调查评价制度 

《规定》对调查评价的主体及技术方法与手段进行了规定，

由市规划资源局组织开展本市公益性浅层地热能资源调查，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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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和本市的有关技术标准，采用资料收集、野外钻探、现场测

试和室内试验等技术方法与手段，查明本市浅层地热资源赋存条

件、分布状况；分类评价单位用地面积浅层地热能资源量。 

（二）关于空间管控制度 

《规定》第八条提出划定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管控分区，明

确各区域的范围、开发利用策略以及保护管理措施。第九条规定

将浅层地热能资源调查评价成果和开发利用管控分区作为规划

自然资源管理基础底板要素和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空间准入要

素，纳入上海市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。 

（三）关于规划引导制度 

《规定》第十条指出了优先利用浅层地热能的区域与建筑。

第十一条提出了以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和建设单位利

用自有土地的建设工程项目，市、区规划资源局应当在核发建设

项目规划土地意见书时，同步提供《上海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

条件告知书》。以出让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建设工程项目，市、

区规划资源局应当在土地出让须知中告知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

条件，开发利用要求纳入土地出让合同。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条

件包括管控类别、资源可利用总量、地下换热系统空间范围以及

应当遵守的其他相关法定义务。 

（四）关于科学利用制度 

浅层地热能产业及市场的科学健康发展需充分发挥政府引

导和服务作用，确保浅层地热能科学规范开发利用。《规定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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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条规定市规划资源局组织编制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详细分

区指引导则并通过局门户网站公开发布，公开资源条件及资源可

利用量、地下换热系统主要设计参数和地质环境保护要求等，按

照每五年一次的频率对详细分区指引导则进行动态更新。第十三

条规定应用项目实施前，按照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，编制开发利

用方案，落实开发利用条件的要求。第十四条规定浅层地热能开

发利用地下换热系统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验收等应当符合相关

技术标准与技术规范要求。 

（五）关于监测监督制度 

按照《地质环境监测管理办法》的要求，《规定》对本市浅

层地热能动态监测方式进行了规定，明确了监测内容。《规定》

提出实行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信息公示制度，开发利用单位按照

信息公示要求上传场地动态监测数据至信息公示系统。按照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》中要求，

市、区规划资源局组织对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行为，进行线上、

线下日常监督检查。市、区规划资源局对信息平台监测数据进行

动态分析和比对。采用“双随机一公开”机制对浅层地热能利用

单位和从业单位的相关行为进行抽查。发现存在引发地质环境问

题的，督促开发利用单位承担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责任。 

（六）关于信用约束制度  

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实施信用约束制度，《规定》第二十一

条对失信行为做了规定，对有失信行为的开发利用单位以及从业



5 

单位，按照《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》和《上海市公共信用信息归

集和使用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实施信用惩戒。 


